內政部、南投縣、南投市都市計畫委員會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一日（星期二）中午十二時整。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六○一會議室。
三、主席：張兼主任委員博雅　（宣布開會時兼主任委員暨兼副主任委員均不克出席，由出席委員互推林委員中森代理主席）

彭兼主任委員百顯

李兼主任委員朝卿（宣布開會時兼主任委員不克出席，由簡副主任委員振榮代理主席）

紀錄：李志祥
四、出席委員：（詳見會議簽到簿）。
5、 列席單位及人員：（詳見會議簽到簿）。
“以下內容僅供參考”

六、核定案件：

第 一 案：南投縣政府函為「變更南投都市計畫（部分行水區、保護區及綠地為機關用地、部分機關用地為機關用地、社教用地）案」。
說　　明：一、南投縣政府八十九年七月十一日（八九）投府建都字第八九一○五六八二號函為配合九二一震災重建需要，爰依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規定，報請由內政部召集三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成聯席會議審議，並檢送計畫書圖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十六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至八十九年七月五日分別在南投縣政府及南投市公所公開展覽十五天，並於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於南投市公所舉辦說明會，且經刊登於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台灣時報第二十四報公告完竣。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南投縣政府規劃之公開展覽草案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應比照本會第四四二次會議之通案性決議，於計畫書內增列：「機關用地內建築物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四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二公尺；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應妥予植栽綠化」之規定。

二、本部依行政院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核定之「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領」規定，以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台八八內營字第八八七八一○三號函訂頒「災後社區重建計畫內容及作業規範」規定，本案應經重建推動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將審議結論納入計畫書規定。

三、有關擬變更行水區為機關用地部分，應經水利主管機關確認安全無虞後，同意變更，並請補強不妨礙原計畫行水區之功能等說明，納入計畫書敘明。

四、公開展覽期間人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地點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縣府初核意見
	聯席會議決議

	１
	林森榮

住址：南投市彰南路一段九七三號
	社會福利館與家扶中心性質重複，為南投市發展應直接加惠貧民及災民。
	將社教用地改變更為住宅區。
	維持為社教用地。

理由：

該地區原為公共設施用地仍應優先提供作為公共設施用地為宜。
	同意依縣府初核意見，未便採納。

	２
	陸軍第十軍團司令部

住址：台中新社郵政九○七七五附六號信箱
	在用地名稱上予以重新統一界定，以符合軍方整體多樣化設施使用之目的。
	１、有關變更為機關用地（國軍部隊）者皆改變更為機關用地【供國防設施（含一切供國軍辦公演訓作業及宿舍使用）使用】。

２、原機關用地（國軍部隊）未涉及變更者，亦將名稱配合前述修正之。


	擬修正通過。

修正事項：

將機關用地【供國防設施（含一切供國軍辦公演訓作業及宿舍使用）使用】修正為機關用地（供國防設施使用）。

理由：

用地名稱應簡明，且又符合原使用目的即可。
	同意依縣府初核意見，將機關用地（國軍部隊）名稱修正為機關用地（國防設施使用）。

	３
	張照民

住址：南投市三興里二十三鄰南崗二路六十三號
	１、該房舍為民國三十九年建明德營區時，一同搭建之營區福利社，因軍方經營不易而轉售民營，先後又轉售有眷官兵、退伍官兵等及先後轉售我等。

２、房舍基地為求深入瞭解，曾經與軍方專職人員十餘次丈量肯定，該三角型之畸零地289坪，前方167坪係張姓私有地，後面122坪惟軍方營地，故先後四次嚴令趕遷，在十餘次協調會中研討，困難重重無法解決，故建磚石圍牆劃清界定，以利彼此安寧維護迄今。

３、現該區破爛棲身所內的退伍官兵，計有眷者五戶，無眷單身者五戶，除上尉一人外均係士官，尤在年屆八十歲且身殘體弱無能維生，藉此苟且偷生，日常生計刻苦堅忍，懇祈諸君體恤老廢，發揚仁德佈愛施恩，惠賜我等立命棲身。


	１、該建議案是全體多次會商，並在軍方數次建言而肯定。

２、單身榮民除發補償金外，並安置榮民之家或安養中心。

３、協調國宅管理單位，優先配售國宅，惠賜特優條款補助。

４、協調軍方之眷村改建單位，將餘留房舍廉價配售有眷無舍之榮民。

５、協調財經單位賜予最低貸款。

６、在該案未施工前，以地換地方式自建。

７、依政令，先安置完成後才交還土地。


	維持為社教用地。

理由：

１、該地區原為公共設施用地，仍應優先提供作為公共設施用地為宜。

２、該土地大多屬公有土地，且均為占建戶，軍方曾與占建戶召開四次協調會及二次調解，雖多數為榮民，惟因所提之提議均與法不合。

３、本府對占建戶擬以拆遷補償方式處理。


	同意依縣府初核意見，維持為社教用地。至於其餘建議事項，由縣政府轉請相關單位參處。


七、散會。

PAGE  
4

